
《济南市章丘区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和管理
办法（试行）》政策解读

《济南市章丘区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办法》）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起实施。为更好的落实全民健身

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，提高我区公共全民健身设施管理水平，特对《办

法》做如下解读。

一、《办法》起草的背景

章丘区现有体育场馆 39座，体育场馆总面积 78000 平方米，公共

体育场馆开放比例为 100%。全区所有镇（街）驻地、新型农村社区

及行政村（居）均已建成含一块硬化篮球场地、2张以上乒乓球台的

全民健身广场或配备数量不等的群众健身器材，覆盖率达到 100%，

实现了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。大量添置健身器材，方便了群众的同时,

也对管理使用和维护健身器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2019 年以来，章

丘区教育和体育局在工作中积极探索实践，通过构建区、镇（街道）、

行政村三级管理网络，健全管理维护制度，建立三方联动机制，加强

健身器材规范管理,破解了全民健身器材管养难题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

但随着工作的开展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，部分行政村健身器材安装

后，因受赠单位管理不到位，出现健身器材超出安全使用年限、遭受

人为破坏、脏旧破损掉漆、晾晒衣物被褥影响正常使用等问题。因此，

为进一步理清相关部门和管理单位的责任，建立和完善全民健身设施

日常维护保障机制，特制定本《办法》。

二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



《办法》共 7 章 24 条。

第一章主要对全民健身设施的定义、《办法》的制定依据、各使

用管理单位对全民健身设施的管理职责、经费预算做出解释说明。

第二章对全民健身设施的建设与配置做了具体要求。其中特别规

定：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实施属地管理、逐级申报制度；新安装的器材

必须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；建设全民健身设施场地要符合选址要

求。

第三章对全民健身设施的使用与管理做出了要求。特别规定：体

育彩票公益金捐赠的体育器材按有关规定应遵循“谁受赠、谁拥有、

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；明确规定居民住宅小区的体育设施建设主

体为开发建设单位，体育设施应与小区同步规划、同步施工、同步投

入使用。对全民健身设施的维修问题，分类做了详细说明。

第四章主要明确全民健身设施的淘汰与更新事宜。明确规定器材

到达使用年限后予以更新，并列举了可以迁移及淘汰的三种情况。

第五章主要对法律相关责任做出认定依据。分别对在安全使用期

内、健身者使用器械不当、无独立行为能力人使用健身器材、损坏健

身设施、侵占或故意破坏全民健身设施等情况做出责任界定。

第六章明确全民健身设施建设、管理工作中奖励与处罚制度，确

定奖惩分明的机制，有助于促进工作开展。

第七章规定了《办法》施行时间。


